
111年10月6日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內編號
「細陽09、細天03、細天06」等3案」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798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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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壹、本案辦理歷程

貳、計畫內容

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相關規定

肆、市都委會幕僚初研意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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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歷程
主要計畫公告公開展覽100年6月14日

105年2月10日 主要計畫市都委會第705次會議審議通過

108年11月26日 主要計畫部都委會第958次會議審議通過

109年2月27日 主要計畫第2次、細部計畫第1次公開展覽

109年10月13日 主要計畫經內政部都委會第978次會議審議通過

110年3月23日 細部計畫(第一階段)公告

111年3月9日 主要計畫第3次、細部計畫第2次公開展覽

111年9月5日 細部計畫第二階段提請市都委會審議

109年08月27日 細部計畫經市都委會第770次會議審議通過

110年2月5日 主要計畫(第一階段)公告

111年8月2日 主計第二階段經部都委會第1016次會議審議通過

109年10月15日 細部計畫經市都委會第771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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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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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天03

細天06

細陽09

細部計畫變更及擬定2案(1案撤銷)

⚫ 3案皆已經市都委會109年8月27日第770
次及109年10月15日第771次會議審定，
本次係重新公展後再提會審議。

⚫ 本次公民團體陳情意見共137案，皆係針
對細天03表達反對意見，惟細天03案因
主計變更已經提內政部都委會決議撤銷，
故本次擬提會撤銷。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細陽09
陽明山中
國麗緻大
飯店

特定住宅
區(二)

特定住
宅區(三)

0.6113

1. 配合人民陳情案（陽明山1）辦理變更。

2. 本案於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取得使照及旅館登記，

惟現行分區不允許作旅館使用。考量現況發展與

使用需求，同意檢討變更為特住(三)，增加允許

「第41組：一般旅館業」、「第42組：觀光旅館

業」使用，並訂定回饋規定。

 參採108年商通檢訂定回饋金公式。

 考量放寬部分使用項目，參考濱江街汽車修護

展示工業區計畫案訂定R2(調整參數)為1/3。

細陽09 變更特定住宅區 (二 )為特定住宅區 (三 )

相關規定
1.回饋金公式：

 V×R1×Q×R2

 V：申請基地於申請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元/平方公尺)

 R1：申請變更樓地板面積(平方公尺)

 Q：變更回饋比例參數=1%

 R2：調整參數=1/3

2.由土地所有權人與臺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於本案發
布實施後一年內繳交回饋金。

6

業經市都委
會109.08.27

第770次會
議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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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電信及社福專用區

編號 位置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天
06

石牌一
機房

電信及社
會福利專
用區

1.3045

1.本案係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為落實社會所需，於本案主要
計畫案第二次公展期間陳情辦理(陳情編號重13)。

2.配合主要計畫(天08)變更為電信及社會福利專用區，擬定細部計
畫。

3.得允許電信機房、電信本業、社會福利設施使用，並得依住宅法
第33條保留一定空間供作社會福利、長期照顧等服務、文康休閒、
商業設施或其他必要附屬設施之用。

4.為避免引入高強度商業活動引起周邊環境衝擊，前項文康活動、
商業服務等設施使用面積不得超過總樓地板面積之30%。

5.考量既有電信機房使用及未來興建社會住宅需求，建蔽率定為
60%。

現況照片

* 共有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1/2

中
山
北
路
六
段

現況土地使用分區

細天06
業經市都委
會109.10.15

第771次會議
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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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社福及機關用地 (供天母消防隊及相關單位公務使用 )

編號 位置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天
03

士林區天山
段二小段

328等地號

社福及機關
用地

(供天母消防
隊及相關單
位公務使用)

0.232

1.本案係內政部營建署為落實社會所需，於本計畫
案第二次公展期間陳情辦理(陳情編號重17)。

2.配合主要計畫(天09)變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擬
定細部計畫。

3.考量天母消防分隊之使用需求，建蔽率部分參照
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83條機關用地
(消防隊使用)之管制，擬定為80%。

細天03

1. 本案經地方居民提出陳情意見。

2. 本府都市發展局函請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
分署填復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應綜理表，
該分署111年5月20日函復陳情研析意見為
「本案中央擬不興辦」。

3. 本府111年6月6日提部都委會審議，本案研析
意見建議採納陳情意見，維持原計畫。

4. 經111年8月2日部都委會第1016次會議審議，
決議同意依臺北市政府研析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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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人陳意見
編號 公民團體 陳情事項 臺北市政府研析意見

重天母1至
重天母137

申○萍等
周邊居民
共137案

「細天03」案，陳情人
等強烈表達反對變更為
社福及機關用地，懇請
維持原計畫之機關用地

1.本案經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於111
年5月20日函復陳情研析意見為「本案中
央擬不興辦」，並經內政部都委會第1016
次會議決議維持原計畫，不予變更。

2.細天03因主要計畫維持原分區，已無擬訂
之需要，故提請撤銷。

重天母8 謝○
針對「細天03」、「細
天06」提出程序不正義

之質疑

查本案細部計畫業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第
二次公告公開展覽，相關作業程序皆符合法
令規定。

城鄉分署111.5.20函，檢附回應綜理表：本案中央擬不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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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人陳意見

編號 公民團體 陳情事項 臺北市政府研析意見

重天母138

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
北區分署

「細天03」案及「細天
06」請敘明國有土地之

取得方式

本通盤檢討案之實施進度與經費僅就公共設
施予以規範，考量細天06係電信及社會福利
專用區而非公共設施用地，又細天03案因主
要計畫維持原計畫提會撤銷，故本次通盤檢
討案並無公共設施用地擬定與變更，爰建議
不予採納。

細天06-電信及社
會福利專用區

細天03-維持原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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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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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段二小段669-7、52-24地號

歷史建築

士林紙廠歷史建築位置示意圖

士林紙廠公告歷史建築及本次修訂緣由

110.03.23
士林通檢細計
第一階段公告

(第一次修訂本案)

110.11.10
文資公告

士林紙廠部分建築
登錄為歷史建築

111.09.05
因部分道路用地
涉文資修復再利用

故提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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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資登錄致本案未能依第一階
段公告計畫書辦理公共設施開
闢與捐贈作業。

2.士林紙廠舊址之開發，涉及公
園及周邊道路之捐贈與開闢作
業，對地方發展及整體交通動
線影響甚鉅。

3.基於推動地方發展、改善地區
交通及保護文化資產等考量下
，再辦理第二次修訂。

• 本次提會修訂緣由 • 本次提會修訂重點

1.因應士林紙廠部分建物登錄為歷
史建築，修訂涉及文資審議之道
路用地，得於本案歷史建物修復
再利用計畫經文資審議會審議通
過後一年內，完成捐贈作業。

2.全面清查地籍資料，依92年細部
計畫規定及現行地籍資料釐正各
使用分區面積，商業區3.2534公
頃修正為3.2053公頃，公園用地
0.7446公頃修正為0.7587公頃。

3.依本府通案都市計畫規定，修正
公共設施開闢時點，將「於領取
建造執照前」出資及興闢完成，
修正為「於領取使用執照前」。

第二次修訂「擬定『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 (通盤檢討 )計畫案』
內『士林區光華段士林紙廠土地』第三種商業區 (特 )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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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修訂理由

肆、計畫內容
一、計畫容納人口

肆、計畫內容
一、計畫容納人口

依地籍資料，
修正各使用
分區面積。

肆、計畫內容
二、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管制
(一)土地使用分區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包括第三種商業區
（特）、公園用地、道路用地，其土地使用內
容及面積分配情形如左表所示。

肆、計畫內容
二、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管制
(一)土地使用分區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包括第三種商業區（特）、
公園用地、道路用地，其土地使用內容及面積分
配情形如左表所示。

依地籍資料，
修正各使用
分區面積。

變更後
使用分區

面積
(公頃)

人口密度
(人╱公頃)

可容納之
人口數(人)

計畫每人
使用樓地
板面積(㎡)

第三種商
業區(特)

3.2053 525 1,683 40

變更後
使用分區

面積
(公頃)

人口密度
(人╱公頃)

可容納之
人口數(人)

計畫每人
使用樓地
板面積(㎡)

第三種商
業區(特)

3.2534 525 1,708 40

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 註

第三種商
業區(特)

3.2053 75.26
表列數字僅供參
考，其形狀大小
及位置依都市計
畫圖所示，並以
實地地籍分割線
為準。

公園用地 0.7587 17.82

道路用地 0.2947 6.92

合 計 4.2587 100.00

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 註

第三種商
業區(特)

3.2534 75.79 
表列數字僅供參
考，其形狀大小
及位置依都市計
畫圖所示，並以
實地地籍分割線
為準。

公園用地 0.7446 17.35

道路用地 0.2947 6.86 

合 計 4.2927 100.00

第二次修訂「擬定『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 (通盤檢討 )計畫案』
內『士林區光華段士林紙廠土地』第三種商業區 (特 )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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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修訂「擬定『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 (通盤檢討 )計畫案』
內『士林區光華段士林紙廠土地』第三種商業區 (特 )細部計畫案」

修正後 修正前 修訂理由

肆、計畫內容
二、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管制
(三)都市設計管制
為塑造本計畫區獨特之都市意象、都市景
觀及環境品質，對於區內建築基地規模、
開放空間及建築物配置、高度、造型等事
項特予訂定擬訂「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
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內「士林區光
華段士林紙廠土地」第三種商業區（特）
細部計畫案都市設計管制要點（詳如本計
畫第一階段案附件一(附1-6)）實施管理，
作為本計畫區未來都市設計審議之依據。

肆、計畫內容
二、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管制
(三)都市設計管制
為塑造本計畫區獨特之都市意象、都市
景觀及環境品質，對於區內建築基地規
模、開放空間及建築物配置、高度、造
型等事項特予訂定擬訂「修訂臺北市主
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內
「士林區光華段士林紙廠土地」第三種
商業區（特）細部計畫案都市設計管制
要點（詳如本計畫附件一(附1-6)）實施
管理，作為本計畫區未來都市設計審議
之依據。

配合本計
畫檢討修
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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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修訂「擬定『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 (通盤檢討 )計畫案』
內『士林區光華段士林紙廠土地』第三種商業區 (特 )細部計畫案」

修正後 修正前 修訂理由

肆、計畫內容
四、公共設施
(一)依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
檢討）計畫案」之規定，除士林紙業公司
應回饋捐贈20％土地供當地所最需之各項
公共設備與服務使用，其面積經計算約為
7,827.87平方公尺，國市有土地亦依本案
回饋比例，回饋百分之二十土地供作公園
或道路，其中國有土地需回饋土地面積為
111平方公尺，臺北市有土地需回饋面積為
203平方公尺。
(二)公園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其土地產權
應登記為臺北市所有，回饋社會大眾，公
園位置業經陽光士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依
92年公告細部計畫辦理分割(包含光華段二
小段669-8、669-13、671-20、671-22、
669-19、669-20、669-21等7筆地號)。

肆、計畫內容
四、公共設施
(一)依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
盤檢討）計畫案」之規定，除士林紙業
公司應回饋捐贈20％土地供當地所最需
之各項公共設備與服務使用，其面積經
計算約為7,835平方公尺，國市有土地亦
依本案回饋比例，回饋百分之二十土地
供作公園或道路，其中國有土地需回饋
土地面積為111平方公尺，臺北市有土地
需回饋面積為203平方公尺。
(二)公園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其土地產
權應登記為臺北市所有，回饋社會大眾，
位置詳原92年公告細部計畫之計畫圖。

依地籍資
料，修正
面積及位
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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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修訂「擬定『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 (通盤檢討 )計畫案』
內『士林區光華段士林紙廠土地』第三種商業區 (特 )細部計畫案」

修正後 修正前 修訂理由

伍、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 捐地部分應於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第二階段)案
公告實施後一年完成產權捐贈程序。
另福德路31巷涉及文化資產審議之
道路用地部分，得於本案歷史建物
修復再利用計畫經「臺北市政府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
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審
議通過後一年內，完成捐贈作業。
公園綠化之相關設施（不含多目標
使用之建築物）及道路用地之興闢，
應由申請單位規劃設計經本府核准
後，於領取使用執照前出資及興闢
完成。

二. 第三種商業區（特）於臺北市士林
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第
二階段)案公告實施五年內由申請開
發單位整體規劃分期開發。

伍、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 捐地部分應於臺北市士林區都市

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公告實
施後一年完成產權捐贈程序。公
園綠化之相關設施（不含多目標
使用之建築物）及道路用地之興
闢，應由申請單位規劃設計經本
府核准後，於領取建造執照前出
資及興闢完成。

二. 第三種商業區（特）於臺北市士
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
案公告實施五年內由申請開發單
位整體規劃分期開發。

1.配合本計
畫檢討修正
文字。
2.配合本案
部分建物經
本府公告為
歷史建築，
修正相關捐
贈期限。
3.依本府通
案都市計畫
規定，修正
公共設施開
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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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市都委會幕僚初研意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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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研意見回應

項次 初研意見 回應說明

一 本案細部計畫「細天06、細天03」

係配合主要計畫「天08、天09」變

更案擬定細部計畫，請補充說明主

要計畫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之

審議結果。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結果說明如下：
1. 主天08(電信用地/住宅區變更為電信及

社會福利專用區)，同意變更。
2. 主要計畫主天09(變更機關用地為社福

及機關用地)，因地方民眾陳情，故維
持原分區，不予變更。

二 本案111年9月5日函送之修正計畫書，

有關新增之士林紙廠修正對照表(表

3)中第7頁，壹、計畫範圍及面積之

總面積減少340平方公尺、第8頁，

肆、計畫內容修正「第三種商業區

(特)」之面積減少481平方公尺及公

園用地面積增加141平方公尺，與原

計畫差異頗大，請補充說明其原因。

1. 查士林紙廠舊址係於92年1月9日公告
細部計畫，並於細部計畫公告後，陸
續於92年底至93年間辦理地籍分割作
業。

2. 次查92年細部計畫所載面積與現況地
籍資料有所不符，為利本案後續執行，
本府都市發展局再於111年請本案申請
人重新檢討本案計畫範圍內之地籍資
料，並請申請人依92年都市計畫規定
辦理公共設施用地之面積分割後，於
本次一併釐正各使用分區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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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研意見回應

項次 初研意見 回應說明

三 修正計畫書之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及相關規定，針對士林紙廠本次再提

會之修正篇幅大，為維程序完備，請

依程序重新辦理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

敬悉，將配合會議審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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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